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"北京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#已实施 文明行为与你我有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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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三条

有关行政执法部
门应当加强对不文明
行 为 的 日 常 检 查 !及
时 发 现 "劝 阻 "制 止 "

查 处 不 文 明 行 为 !并
按照有关规定向本市
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归
集执法信息# 完善信
息共享"案件移送"证

据互认机制! 对严重
不文明行为开展联合
惩戒$

行政执法部门对
不文明行为实施处罚
时! 当事人应当如实
提供姓名%住址"联系
方 式 等 身 份 证 明 信
息&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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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四条

在公共场所或者
公共交通工具内实施
不文明行为的! 经营
管 理 单 位 有 权 劝 阻 %

制止# 不听劝阻或者
制止无效的! 可以拒
绝提供服务或者将其
劝离! 并可以视情况
不退还或者部分退还

已经支付的费用&

物业%保安 %环境
卫生等服务企业对服
务区域内的不文明行
为!应当予以劝阻%制
止#属于违法行为!不
听劝阻或者制止无效
的! 应当及时报告有
关行政执法部门&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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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五条

任何单位和个人
有权对不文明行为进行
劝阻%制止!并可以向政
务服务热线或者有关行
政执法部门投诉%举报#

对不文明行为采用拍
照%录音%录像等形式所
做的合法记录! 可以提
交行政执法部门作为执
法的参考&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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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十六条

随地吐痰% 便溺!

乱丢废弃物!在禁止吸
烟场所吸烟%从建筑物
中抛掷物品%产生噪声
干扰周围生活环境%在
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等
行为的!依照'中华人
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

罚法('北京市市容环
境卫生条例('北京市
控制吸烟条例('北京
市物业管理条例('北
京市消防条例('北京
市环境噪声污染防治
办法(等法律%法规%规
章的规定处理$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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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否经常$打卡%三
里屯太古里&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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打卡太古里过程中
遇见过哪些不文明行为&

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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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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乱扔垃圾
$*'

公共场所吸烟
$"'

随地吐痰
!"'

推销
%*'

郝德新
幸福二村社区居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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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前针对不文明行为采取的措施有哪些不足之处&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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针对不文明现象及出现的问题'有哪些建议&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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田利明
$靓街%巡逻队志愿者

崔耀平
三里屯太古里南区
物业管理副经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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